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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华芯”、“发行人”、

“公司”）收到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

审（审核）[2021]543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公司已会同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申报会计师”或“会计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意见落实函》

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提交贵所，予以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简称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

称“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本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字体说明如下：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补充披露、修改 楷体、加粗 

本意见落实函回复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

差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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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说明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

价格转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

股平台苏州英镭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前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一）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价格转

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股平

台苏州英镭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前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 

1、廖新胜将股权转让给苏州英镭的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1.0668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苏州英镭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1 月 11 日，华芯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廖新胜将其持有华芯有限 29.50%

的股权转让给苏州英镭。同日，廖新胜与苏州英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廖新胜将其持有华芯有限的全部29.50%股权即2,010.00万元出资额作价2,144.35

万元转让给苏州英镭。（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1 月 29 日，华芯有限在苏州市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根据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银行流水，截至本意见落实函回复出具日，苏州

英镭已向廖新胜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苏州英镭相关合伙人签署的《合伙份额合作协议》及相关说明，本次股

权转让的背景及原因为： 

随着王俊、闵大勇及潘华东先后加入华芯有限，王俊、闵大勇及潘华东与廖

新胜共同组建了核心管理团队经营管理华芯有限。2018年 12月，根据各自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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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有限的贡献、作用和职责，王俊、廖新胜、闵大勇、潘华东按照约定比例组建

了苏州英镭，进而通过苏州英镭享有华芯有限权益，其约定情况具体如下： 

合伙人名称 职责、贡献及份额约定比例 

王俊 

公司首席技术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专家、国家科技部评审专家，掌握

激光芯片领域外延生长、晶圆工艺及解理镀膜等核心技术，多次承担国

家重大研发项目，并领导实现公司核心产品半导体激光芯片的产业化，

建立国内领先且国内规模较大的半导体激光芯片生产线，约定持有苏州

英镭 50.40%的合伙份额 

廖新胜 

公司创始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专家，具备后端封装相关技术，早期创

建了公司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基地，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25.80%的

合伙份额 

闵大勇 

公司总经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具备丰富的激光行业管理经验，负

责公司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应用领域的开拓、上下游产业链的战略合

作及资本运作，约定持有苏州英镭 13.38%的合伙份额 

潘华东 

国家科技部评审专家，具备光束整型、合束与光纤耦合等光纤耦合模块

的核心技术，负责公司光纤耦合模块产品线的建设与产业化，约定持有

苏州英镭 10.42%的合伙份额 

同时，为落实各自在华芯有限的最终权益，廖新胜将持有的华芯有限股权全

部转让给苏州英镭，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统一在持股平台苏州英镭层面间接持有华

芯有限股权。 

此外，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系廖新胜与核心管

理团队协商确定，该次股权转让实际系发行人核心管理团队基于各自的作用和贡

献对发行人股权进行的重新分配，以明确各自在发行人中的权益，同时，发行人

已就本次股权转让进行了股份支付处理。因此，该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 

3、本次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权代持 

根据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银行流水及相关说明，自本次股权转让前 12 个

月至本意见落实函回复出具日，苏州英镭除廖新胜以外的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来源

均为其自筹、自有资金，廖新胜、王俊、闵大勇、潘华东的资金往来不存在异常，

不涉及委托持股或其他类似的权利义务安排，此外，2012 年 3 月，廖新胜设立

华芯有限时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及货币亦系其自有，不存在廖新胜为王俊、闵大勇、

潘华东代持股权的情形。 

同时，苏州英镭受让廖新胜股权的价格以及苏州英镭内部份额结构主要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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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闵大勇、廖新胜、潘华东基于各方对公司的贡献、作用等因素共同协商确定，

报告期初至本意见落实函回复出具日，苏州英镭合伙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管理团

队积极履行其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为其他方代持股权的动机，亦不存在为其

他方代持股权的情形，核心管理团队各方对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权益不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综上，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州英镭系核心管理团队基于各自对公司的贡献、作用等合理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具有合理性，且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权代持情

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事项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1、获取并核查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 

2、获取并核查了发行人、苏州英镭及其合伙人的完税凭证、银行流水等资

料； 

3、核查了廖新胜与苏州英镭合伙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苏州英镭

合伙人签署的《合伙份额合作协议》； 

4、访谈苏州英镭合伙人并形成访谈笔录。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廖新胜将其持有的长光华芯 29.5024%股权以

每一元注册资本 1.0668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闵大勇、王俊、

廖新胜和潘华东为合伙人的持股平台苏州英镭具有合理性，股权转让前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形。 

问题 2 

请发行人进一步分析 2020 年度，芯片产量/领用数量较 2019 年度增长幅度

远高于芯片良率的增长幅度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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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事项 

公司芯片生产良率的计算是各工序的生产良率相乘，其中各工序良率是以各

工序良品产量除以各工序原材料的耗用量，其中外延生长工序的原材料为衬底，

产出的产品为外延片；晶圆工艺工序的原材料为外延片，产出的产品为晶圆片；

解理镀膜工序的原材料为晶圆片，产出的产品为芯片。而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

量的计算是当期总的芯片产量除以当期总的衬底领用量。 

两者变动幅度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系领用的衬底与实际耗用的衬底、外延片

和晶圆片时间存在差异，从而导致领用的衬底与芯片的实际产出时点不完全匹配。

具体而言，公司芯片类产品由衬底经过外延生长、晶圆工艺和解理镀膜三道工序

形成，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从衬底领用到激光芯片成品产出，生产周期约为 1

个月左右；同时，公司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外延生长、晶圆

工艺和解理镀膜工序相对较为独立，前道工序完成的半成品至后道工序领用间隔

时间可能较长，各个工序均存在一定数量的在产品备货库存。 

若每年在产品备货库存基本稳定，则期末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

保持相对稳定，每年原材料的耗用量占领用量的比例亦保持相对稳定，并可得出

生产良率变动幅度与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变动幅度基本一致的结论。但 2019

年末、2020 年末，公司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量的比例变动较大，具体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个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当期衬底领用数量 17,387.00 11,136.00 

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 7,200.03 6,754.09 

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 41.41% 60.65% 

注：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指芯片生产各工序上的在产品（衬底、外延片、晶圆片）通过

各自工序良率折算的衬底数量。 

2019 年和 2020 年，公司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分别为 6,754.09 个和 7,200.03

个，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由 2019 年的 60.65%下降至 2020 年的

41.41%，下降了 19.24 个百分点。假设 2020 年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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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比例与 2019 年相当，均为 60.65%，则测算当期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如

下： 

单位：个、颗、颗/个 

项目 2020年 

当期实际芯片产量 a 4,837,487.00 

当期领用衬底数量 b 17,387.00 

2019 年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 c 60.65% 

2020 年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 d 41.41% 

假设 2020 年末占比与 2019 年末相同，则生产投入衬底减少数量 e=b*（c-d） 3,345.34 

假设 2020 年末占比与 2019 年末相同，则芯片产量减少数量 f=e*当期生产

良率 
1,334,122.96 

假设 2020 年末占比与 2019 年末相同，则芯片产量 g=a-f 3,503,364.04 

假设 2020 年末占比与 2019 年末相同，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 g/b 201.49 

由上表测算可得：假设 2020 年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

与 2019 年末相同，当期芯片产量将减少 1,334,122.96 个，芯片产量将减少为

3,503,364.04 个，则当期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为 201.49 颗/个。因此，若 2020

年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与 2019 年相同，发行人芯片产量/

衬底领用数量及其增幅、芯片良率增幅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颗/个） 201.49 149.26 113.54 

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变动幅度 34.99% 31.46% - 

芯片良率变动幅度 32.40% 34.40% - 

综上所述，假设 2020 年期末衬底在产品数量占当期领用数量的比例与 2019

年相当，则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增长幅度与芯片良率增长幅度基本一致。（公

司芯片良率已申请豁免披露） 

因此，2020 年度，芯片产量/衬底领用数量较 2019 年度增长幅度远高于芯片

良率的增长幅度主要原因系当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芯

片制造各工序的在产品备货周期变短，当期耗用衬底占领用衬底的比例增大；同

时，在芯片生产过程中消耗以前年度的在产品，使得当年部分芯片由以前年度备

货的在产品产出，进一步使得当年单位衬底产出芯片的数量增长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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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在充分核查基础上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保荐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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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闵大勇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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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

回复》之盖章页）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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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章页） 

 

 

 

保荐代表人： 

 
     

 
 

时 锐   朱 辉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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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了解意见落实函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

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马 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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